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

一、健保卡欄位: 

項

次 
資料名稱 

XML

欄位

ID 

健保署回復說明 建請參閱文件 

1 健保資料段 

8-3.就診日期時

間 

A17 1. 保險對象持卡就醫當日刷卡即由讀卡機自動

產生就診日期時間 

2. 若為補卡時, 則此欄位表示補卡之日期時間 

3.日期時間格式為民國年(3碼)月(2碼)日(2

碼)時(2碼)分(2碼)秒(2碼)    

4.即個案收案日。 

參閱 104.11.16公告修訂健保卡

存放內容。 

2 健保資料段 

8-4.補卡註記 
A19 1.本欄位註記需有補卡時才需註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註記代碼為 1:正常(default) 2:補卡 

3.本欄為 2-補卡時，欄位 ID-A54 必填 

參閱 104.11.16公告修訂健保卡

存放內容及 111.3.1公告修訂健

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1.0 作業說

明。 

3 健保資料段 

8-5.就醫序號 

A18 需為空值。 依 111.3.1公告修訂健保卡資料

上傳格式 1.0作業說明之本項欄

位「交叉資料檢核」規定略以: 

1.第 2點:當 A01為(1、3)且 A23

非(01-09、AC)時，A18需為空

ROC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為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」詢問健保卡資料欄位等

回復說明-111-03-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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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資料名稱 

XML

欄位

ID 

健保署回復說明 建請參閱文件 

值】。 

2.A01 為(2、4)，A18 必須符合

「欄位自身檢核」內容。 

4 健保資料段 

8-6.醫療院所代

碼 

A14 1.依特約時，衛生主管機關所編代碼存於 SAM卡， 

由讀卡機讀取後自動產生。 

2.需與上傳檔案之 SAM卡醫事機構代號相同。 

參閱 104.11.16公告修訂健保卡

存放內容及 111.3.1公告修訂健

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1.0 作業說

明。 

5 健保資料段 

8-7-1.醫事人員

身分證號 

A15 本欄以提供個案藥事照護之藥師身分證號登錄上

傳資料。 

同上 

6 健保資料段 

8-7-2安全簽章 
A22 

係登入健保卡資料時，系統回傳的一組簽章資料，

供上傳資料使用，屬控制軟體回傳資料環節，可

參閱讀卡機控制軟體資料。 

參閱 104.11.16公告修訂健保卡

存放內容及讀卡機控制軟體資

料。 

7 健保資料段 

8-8.主要診斷碼 
A25 

本欄位依個案收案日所持交付處方簽箋診斷碼登

錄上傳資料。 

參閱 111.3.1公告修訂健保卡資

料上傳格式 1.0作業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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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資料名稱 

XML

欄位

ID 

健保署回復說明 建請參閱文件 

8 健保資料段 

8-10-1.門診醫

療費用(當次) 

A31 

1.收案並於當日完成藥事照護者，依提供個案醫

療服務內容核實上傳。 

2.收案當日未完成藥事照護者，本項欄位以 0

上傳。 

同上。 

9 醫療專區 

1-1.就診日期時

間 

A71 

上傳值需同欄位 A17(健保資料段 8-3就診日期

時間)。 

參閱 104.11.16公告修訂健保卡

存放內容及 111.3.1公告修訂健

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1.0 作業說

明。 

10 

醫療專區 

1-2-2.診療項目

代號 

A73 

個案收案日藥局提供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

質之藥事照護計畫」之給付項目編號登錄上傳資

料。 

參閱 104.11.16公告修訂健保卡

存放內容、111.3.1 公告修訂健

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1.0作業說明

暨 110 年 10 月 21 日健保醫字

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

之藥事照護計畫」第捌一項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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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資料名稱 

XML

欄位

ID 

健保署回復說明 建請參閱文件 

11 醫療專區 

1-2-4用法 
A75 

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」

第捌一項規定之給付項目，非為藥品，故本項非

必填欄位。 

同上。 

12 醫療專區 

1-2-5天數 
A76 

同上 同上 

13 

醫療專區 

1-2-6.總量 
A77 

依個案收案日藥局提供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

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」之給付項目數量登錄上傳

資料。 

參閱 104.11.16公告修訂健保卡

存放內容、111.3.1 公告修訂健

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1.0作業說明

暨 110 年 10 月 21 日健保醫字

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

之藥事照護計畫」第捌一項規

定。 

14 醫療專區 

1-2-7交付處方

註記 

A78 

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」

之給付項目應為代碼 3【自行執行(所執行之醫

令是由本院所開之診療、特殊材料或重要醫

令)】。 

參閱 104.11.16公告修訂健保卡

存放內容、111.3.1 公告修訂健

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1.0 作業說

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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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資料名稱 

XML

欄位

ID 

健保署回復說明 建請參閱文件 

15 醫療專區 

1-2-8處方簽章 
A79 

係登入健保卡資料時，系統回傳的一組簽章資

料，供上傳資料使用，屬控制軟體回傳資料環

節，可參閱讀卡機控制軟體資料。 

參閱 111.3.1公告修訂健保卡資

料上傳格式 1.0作業說明。 

註:建議參閱文件請至下述位址下載 

1.健保卡存放內容及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1.0作業說明:健保全球資訊網(htpps://www.nhi.gov.tw)/健保服務/健保卡申請與註冊/

健保卡資料下載區。 

2.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』之計畫書：健保全球資訊網(htpps://www.nhi.gov.tw)/法規公告。 

 

二、有關貴會資訊同仁製作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」申報流程、過卡相關說明內容，係將貴會

之藥事照護系統、藥局 HIS系統、健保卡資料登錄上傳及醫療服務費用申報等作業交互說明，似顯凌亂，建議

宜針對個別系統因應前開計畫應配合作業敘述後，再就各系統間關聯資料應配合事項予以說明。另特約藥局 HIS

系統係特約藥局對於其相關資料留存、管理及應用作業，故藥局與藥局間應存有差異，非本署可予規範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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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 

藥師公會全聯會提問 健保署回復意見 

1 A73「診療項目代號」填 P4105C或

P4106C ， 其 他 項 目 (P4107C~ 

P4110C)可在申報時按計畫書申報

欄位填入對應資料即可，對嗎? 

 

健保卡 IDA73「診療項目代號」欄位，

請詳實將個案收案日，特約藥局提供

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

事照護計畫」照護服務之給付項目編

號登錄上傳。即如為醫師轉介個案或

收案日有藥師判斷性服務-醫師共同

照護費服務者，該個案收案日之健保

卡上傳資料應有診療項目代號

P4110C或 P4109C。 

2 若為轉介個案時，可能個案當下

無須調劑，在過卡上傳時，欄位

A25「主診斷代碼」欄位該如何填

寫？ 

 

收案日未有處方箋調劑之醫師轉介

個案，健保卡 IDA25「主診斷代碼」

欄位得由特約藥局依個案收案原由

擇合宜之 ICD-10-CM代碼或免登錄上

傳資料。 

3 A72「醫令類別」欄位填入「3

（診療）或 C（刪除診療）」。 

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

事照護計畫」第捌一項支付標準編號

P4105C~P4110C 屬本保險支付標準主

檔，其 A72「醫令類別」欄位，依本

署 111.3.1公告修訂健保卡資料上傳

格式 1.0作業說明規定，請依實務情

況作業，以代碼「3（診療）或 C（刪

除診療）」登錄上傳資料。 

4 計畫開始執行前期較為混亂，於收

案時，僅針對調劑當下過卡，並無

另外針對收案時額外開設新主檔

標註 AF，是否有補救或因應措施? 

請以補正上傳方式【A01(資料格式)

欄位 3(補正上傳)】補正。 

5 過卡異常可利用「異常就醫序號代

碼」上傳外，若收案當下無帶 ic卡，

可否事後補卡? 

1. 按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

藥事照護計畫」第陸三項收案程序

規規定略以，查詢「健保醫療資訊

雲端查詢系統」取得保險對象用藥

ROC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詢問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

畫」詢問健保卡資料欄位填報等回復說明-111-03-19及 03-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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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 

藥師公會全聯會提問 健保署回復意見 

紀錄或使用藥品為收案評估之必

須要件。另查詢前開系統需保險對

象健保卡，故保險對象至藥局當日

未攜帶健保卡，不符前述計畫收案

程序，更無法進行收案作業。 

2、依 111.3.1 公告修訂健保卡資料

上傳格式 1.0 作業說明之 A18「就

醫序號」欄位之「交叉資料檢核」

及「欄位自身檢核」規定略以: 

(1)第 2 點:當 A01「資料格式」欄位

為代碼 1(正常上傳)、3(補正上傳)

且 A23「就醫類別」欄位為非代碼

01（西醫門診）-09（透析門診）、

AC（預防保健)時，A18「就醫序號」

欄位需為空值。 

(2)A01「資料格式」欄位為代碼 2(異

常上傳)、4(補正上傳)，A18「就醫

序號」欄位請依該欄位之「欄位自

身檢核」規定辦理。 

註:  

1.健保卡存放內容及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1.0作業說明:健保全球資訊網

(htpps://www.nhi.gov.tw)/健保服務/健保卡申請與註冊/健保卡資料下載區。 

2.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』之計畫書：健保全球資訊網

(htpps://www.nhi.gov.tw)/法規公告。 

ROC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詢問「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

畫」詢問健保卡資料欄位填報等回復說明-111-03-19及 03-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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